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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组织

考试作弊犯罪典型案例

1.案例一：陈某等人组织考试作弊、非法获取国家秘密

案——依法惩治监考人员在全国高考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2.案例二：宋某文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——依法惩治教

培机构人员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3.案例三：周某光等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，非法出售、

提供试题、答案，组织考试作弊案——依法惩治在建造师执

业资格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4.案例四：刘某红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——依法惩治驾

校经营者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

5.案例五：张某洁等人组织考试作弊，代替考试，伪造、

变造身份证案，王某等人代替考试案——依法惩治公务员考

试中的组织作弊、代替考试犯罪

　　案例一

　　陈某等人组织考试作弊、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——依法

惩治监考人员在全国高考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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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被告人陈某系湖北省监利市某中学教师、2020 年全国普

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（以下简称高考）的监考人员。2020

年初，陈某先后邀约被告人谢某、李某军和熊某（另案处理）

共谋组织 2020 年高考考试作弊，谢某联系在读大学生叶某、

李某雨、刘某（均另案处理）为作弊传递消息、试题答案等。

陈某负责统筹安排，联系考生及家长、收取费用、承担开支、

提供试题等，经与多名考生家长联系，共收取 33.8 万元。2020

年 7 月 3 日至 4 日，陈某、谢某安排叶某、李某雨、刘某提

前入住考场附近酒店。同月 5 日，陈某购置执法仪、迷你相

机等作弊工具，经调试效果不佳遂放弃使用。同月 6 日，李

某军持陈某交给其的准考证、监考证到复印店制作假准考证、

假监考证。当日，陈某、谢某、熊某、李某军等人到监利市

某高中查看考试环境，后陈某等人与部分考生及家长商谈作

弊细节。陈某与吴某强（另案处理）协商，陈某承诺给吴某

强的儿子提供高考试题答案，吴某强同意利用自身系考场广

播员之便，协助将作弊人员带进考场。同月 7 日 7 时许，吴

某强驾车将叶某、李某雨、刘某带进考场。11 时许，叶某假

冒巡考工作人员被学校老师发现并移送公安机关。叶某被抓

后，陈某等人立即实施第二套方案，由陈某负责拍摄试卷，

谢某、李某雨、刘某在酒店答题，由谢某将答案传递给事前

躲藏在考场内的熊某，并让熊某给监考老师送红包。当日 14

时许，陈某在监利市某中学以监考员身份领取到 2020 年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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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高考理科数学试卷后，在试卷启用前用手机拍摄试题并通

过微信发送给谢某等人，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

机关当场抓获。陈某、李某军先后自动投案。

　　（二）裁判结果

　　湖北省监利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陈某以窃取方

法非法获取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试题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

获取国家秘密罪。被告人陈某、谢某、李某军在全国高考中

组织作弊，情节严重，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。陈某身为考

试工作人员组织作弊，违法所得在 30 万元以上，应从重处

罚。各被告人认罪认罚，陈某有自首情节，李某军在共同犯

罪中系从犯，且有自首情节，可以从宽处罚。据此，于 2021

年 2 月 4 日作出判决，以组织考试作弊罪、非法获取国家秘

密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；

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谢某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一万元；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李某军有期徒

刑一年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。宣判后，无上

诉、抗诉。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　　（三）典型意义

　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是国家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培养

渠道之一，关系学生前途、教育公平和国家未来。在全国高

考中组织作弊是对考试公平、社会诚信的严重挑战，应依法

严惩。本案是一起考试工作人员利用监考的工作便利组织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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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高考中作弊的典型案例。被告人陈某身为学校老师、监

考人员，组织在全国高考中作弊，情节严重，应当依法严惩。

本案的审理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发挥审判职能作用，有力惩

处考试作弊、维护教育公平、促进社会诚信的责任担当，同

时提醒广大考生要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迎接好人生的第一场“大

考”，提醒家长切莫误入歧途害了子女一生。

　　案例二

　　宋某文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——依法惩治教培机构人

员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

　　被告人宋某文系重庆某教育信息咨询服务公司法定代

表人，长期从事成人学历提升教育培训工作。2022 年 8 月左

右，宋某文与被告人赖某林、魏某等人共谋在 2023 年全国

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考生作弊，并约定收取每名考生

数万元作弊费用。其中，赖某林、魏某负责招收作弊考生；

被告人王某甲负责设计用于考试作弊的后台软件，改进信号

发射器、接收器等；被告人王某乙负责接收考生资料，为作

弊考生缴纳当地社保、制作虚假居住证等，帮助非重庆籍考

生在重庆报名。2022 年 12 月，根据宋某文的安排，赖某林

等人通知作弊考生提前到达重庆市，将接收器、隐形耳机等

作弊设备交给考生，并传授使用方法。同月 23 日，赖某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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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被告人韩某法在重庆市某中学、某师范学院考场外附近架

设并调试无线发射设备。次日上午，被告人徐某洋以考生身

份进入重庆市某中学考场，拍摄试题后发送给宋某文。被告

人黄某铭安排“枪手”熊某攀、翟某宇（均另案处理）在四川

省成都市根据宋某文通过网络发送的 2023 年研究生考试管

理类数学试题做出答案，并发送给宋某文。宋某文与王某乙

整理答案后，通过网络和考场外架设的设备将答案发送给作

弊考生。宋某文团伙在组织考试作弊期间，直接或通过中介

人员收取作弊考生费用 97 万余元。案发当天，公安机关查

获作弊工具 350 余台，查获作弊考生 24 人。

　　（二）裁判结果

　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宋某文等 11

人在法律规定的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作弊，已构成组织考

试作弊罪。宋某文等人利用多套作弊器材传递答案，组织多

名考生跨省作弊，违法所得 97 万余元，情节严重，应依法

惩处。据此，于 2024 年 2 月 2 日作出判决，以组织考试作

弊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文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

币五万元；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赖某林等 10 名被告人有

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一

万元不等，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。一审宣判后，被告

人徐某洋、王某甲提起上诉。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经二

审审理，于 2024 年 4 月 1 日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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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　　（三）典型意义

　　近年来，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人数屡创新高。一些不法

分子瞄准其中“商机”，披着考试培训机构的“外衣”，以承诺“包

过”为宣传口号，利用部分考生急于“上岸”的心理，大肆向考

生提供所谓“助考”服务。本案中被告人宋某文为谋取不法利

益，组建犯罪团伙，从招揽考生、考试报名、选购调试作弊

器材、寻找“枪手”答题等环节周密安排、分工明确，通过网

络广告宣传及部分教培机构人员作为中介在全国广泛招揽

考生，组织多名跨省考生利用无线电传输设备在研究生招生

考试中作弊，违法所得近百万元，严重损害了研究生考试的

公平性，侵蚀了高等学历教育的公信力，应依法严惩。人民

法院通过审理此类案件，坚决斩断不法培训机构及不法分子

“助考”的黑灰产业链条，坚决捍卫国家考试制度的公正性、

严肃性和权威性，同时警示极少数想要弄虚作假、不劳而获

的考生，为风清气正、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注入法治正能量。

　　案例三

　　周某光等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，非法出售、提供试题、

答案，组织考试作弊案——依法惩治在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

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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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21 年 5 月 28 日，被告人周某光作为 2021 年全国二级

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二建考试）陕西省西安市某

考点负责人，按照之前与被告人党某江的预谋，在考前通过

关闭保密室监控、手机拍照的方式将二建考试试题盗出，以

45 万元出售给党某江。党某江按照与培训机构的被告人方某

的约定，以 100 万元出售给方某。方某从党某江处获得二建

考试试题后，为牟利雇用被告人张某、田某桥等 9 人组织多

名考生作弊。其中，有的负责作为“枪手”答题，有的负责录

入、编辑、打印考试试题、答案，有的组织考生到酒店记背

答案，将试题、答案投递到考生集中的酒店房间。被告人张

某敏、谢某洋、吕某约定寻找渠道获取二建考试答案后共享，

各自发展考生出售答案牟利。张某敏与方某联系购买试题及

答案，并交付 6 万元定金。后张某敏、谢某洋、吕某三人分

别向 20 名考生出售、提供试题答案，部分考生又将试题、

答案层层出售、提供给他人，甚至发送至有 1700 余名成员

的 QQ 群。方某还将二建考试答案发送给党某江，党某江又

以 12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郭某阳，郭某阳随后将答案

提供给其他 3 人用于考试作弊。

　　（二）裁判结果

　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，于 2022 年 11 月

30 日作出判决，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、非法出售试题罪判

处被告人周某光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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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、非法出售试题、答案罪和其判决宣

告以前犯的组织考试作弊罪尚未执行的刑罚数罪并罚，判处

被告人党某江有期徒刑六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一万元；

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、组织考试作弊罪和非法出售、提供

试题、答案罪判处被告人方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

金人民币二十四万元；分别以组织考试作弊罪或非法出售、

提供试题、答案罪判处其他 24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

二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至十万元，对其中部分

被告人宣告缓刑。判决还对部分被告人依法宣告职业禁止或

禁止令。一审宣判后，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。江苏省宿迁市

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，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作出二审判决，

因一名被告人有立功表现从轻改判，对其他被告人驳回上诉，

维持原判。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　　（三）典型意义

　　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是为了确保相关从业人员具备执业

资质和能力，不仅关乎个人职业前途，对于保障行业规范、

执业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建筑师、建造师等执业

资格考试成为“助考”犯罪的多发领域。在这类考试中作弊，

不仅破坏考试权威、损害社会公平，还会给建筑工程施工埋

下安全隐患。本案是人民法院全链条打击跨省组织考试作弊

犯罪的典型案例。本案考点负责人利用职务便利窃取、出卖

考试试题，导致试题和答案被相关团伙或者个人层层转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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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，形成了完整的组织考试作弊黑色产业链。一些考生为

了降低自己购买试题及答案的“成本”，使试题、答案呈几何

级扩散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，根据试题和答案的流

转路径厘清犯罪事实，对涉案人员分别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

罪、组织考试作弊罪、非法出售试题、答案罪、非法提供试

题、答案罪等定罪量刑，全链条从严惩治，坚决维护国家考

试的公平公正。

　　案例四

　　刘某红等人组织考试作弊案——依法惩治驾校经营者

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弊犯罪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

　　2012 年，被告人刘某红个人经营的某驾校成为机动车驾

驶人考试考点。2017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，为增加收入，

刘某红组织被告人刘某文、肇某敏、高某、曹某辉、张某宁、

富某彬等 23 人采取修改考试系统后台数据以降低考试难度、

指使驾校教练员替考、违规给考生佩戴耳机在考试中远程提

示、在考试电脑上安装作弊软件、帮助考生远程答题等方式，

组织考生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作弊。经审计，2020 年 1 月

至 2023 年 1 月，该驾校非法收入金额共计 1466.72 万元。

　　2020 年 8 月至 2023 年 2 月，被告人刘某红为使其驾校

考场合同顺利履行和考场学员考试作弊不被监管或被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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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不被追究，向公安民警白某、王某、李某（均另案处理）

分别行贿 47 万元、53 万元、90 万元。

　　（二）裁判结果

　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刘某红

等 24 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，情节严重，已

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；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予国家工作人

员财物，情节严重，已构成行贿罪。刘某红在共同犯罪中起

主要作用，系主犯。刘某红在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公安机关

尚未掌握的行贿犯罪事实，对其行贿罪可以从轻处罚。刘某

红认罪认罚，可以从轻处罚。据此，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

作出判决，以行贿罪、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被告人刘某红有

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。根据其余

23 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、自首、认罪认罚等不同情节，分别

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

至五万元，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。宣判后，无上诉、

抗诉。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　　（三）典型意义

　　机动车驾驶事关人民群众出行安全。我国道路交通安全

法对机动车驾驶必须经考试取得驾驶人资格有明确规定，机

动车驾驶人考试亦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。近年来，一些

驾校及驾考教练为了招揽学员、谋取不法利益，推出所谓“VIP

会员”“包过班”等“特殊服务”，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中组织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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弊，呈现团伙化、产业化特点，有的还拉拢腐蚀公安交管部

门公职人员。本案为驾校集体作弊案，以驾校校长为首，驾

校教练参与其中，有的负责购买作弊器材、开发作弊软件，

有的负责向考生介绍作弊流程和方法，有的负责向考官和技

术人员支付“好处费”，有的负责宣传作弊方法招揽学员，有

的负责科目一、科目四理论考试作弊，有的负责科目二、科

目三作弊中的技术支持，涉及人员多、时间跨度长、影响范

围广，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。本案对组织考试作弊犯罪严

厉惩处的同时，深挖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领域的腐败问题，坚

持行贿受贿一起查，对受贿的人员亦依法定罪量刑，切实维

护当地风清气正的驾考环境。本案提醒广大驾校机构及教练

应当严格守法，坚守职业操守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机动车驾

驶员，广大学员要认真参加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，掌握过硬

驾驶技术，避免成为“马路杀手”。这既是履行道路交通安全

责任的要求，又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负责的体现。

　　案例五

　　张某洁等人组织考试作弊，代替考试，伪造、变造身份

证案，王某等人代替考试案——依法惩治公务员考试中的组

织作弊、代替考试犯罪

　　（一）基本案情

　　2014 年至 2020 年，被告人张某洁、陆某强、李某共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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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考试作弊，以自身及被告人蒋某、董某圆等数十名高学

历人员为“枪手”组建替考“人才库”。通过被告人张某等人介

绍，或在互联网投放广告、设置关键词等推广引流，或通过

QQ 群、微信群等招揽参加国家考试的被告人冯某伟、王某

等数十名考生，提供线上报名指导、制作虚假证件、线下替

考等“一条龙”替考服务。张某洁等人根据考生性别、面容特

征和报考考试种类，从“人才库”中选择面容相似、专业对口

的“枪手”替考，再安排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合成兼具考生和“枪

手”面部特征的照片，用于线上报考和提供给被告人黄某水制

作虚假身份证件，后由“枪手”持假准考证和身份证混入全国

十余省市的考场，利用考试组织部门身份验核漏洞，代替考

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89 次。张某

洁等人还通过上述方式在事业单位考试等其他考试中多次

组织作弊。张某洁等人累计收取替考费用逾千万元。

　　百余名考生通过作弊手段成功入职党委、政府、公安、

农村基层组织等部门（部分另案处理）。如 2016 年至 2018

年，被告人王某、童某、褚某危（化名）通过网络联系张某

洁替考团伙，要求代其参加公务员考试。张某洁替考团伙组

织陆某强等人分别代替王某、童某、褚某危参加某省公务员

录用考试笔试，后帮助王某以笔试第一名入围面试，经面试

后王某被录用为公务员，王某向张某洁支付 10 余万元；童

某未入围面试；帮助褚某危以笔试第一名入围面试，经面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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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褚某危被录用为公务员，褚某危向张某洁支付 14 万元。

　　（二）裁判结果

　　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，被告人张某洁、陆某

强、李某等 16 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，组织作弊，情

节严重，已构成组织考试作弊罪。被告人冯某伟等 18 人让

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，其行为已构成代替

考试罪。被告人黄某水伪造、变造居民身份证，情节严重，

其行为已构成伪造、变造身份证件罪。据此，于 2023 年 8

月 14 日作出判决，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分别判处主犯李某、

张某洁、陆某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，并处罚金

人民币一百万元至七十万元不等；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对董某

圆等 13 名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至八个月不等，

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至十

万元不等；以代替考试罪对冯某伟等 18 名被告人分别判处

拘役四个月至二个月不等，对其中部分被告人宣告缓刑，并

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不等；以伪造、变造身份证件

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水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。

对各被告人追缴相应违法所得。一审宣判后，部分被告人提

起上诉。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，于 2023 年 12

月 25 日作出二审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判决已发生

法律效力。

　　部分找“枪手”替考的考生被另案处理。如四川省泸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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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阳区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王某、褚某危、童某分别具有的

自首、坦白、认罪认罚等情节，以代替考试罪分别判处被告

人王某、褚某危、童某拘役五个月至三个月，宣告缓刑，并

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至五千元不等。宣判后，无上诉、抗诉。

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　　（三）典型意义

近年来，不法分子瞄准考试报名和考场上身份核验漏洞，纠

集部分学历高、应试能力强的人员组建替考“人才库”，利用

互联网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招揽参加各类人才选拔录用考试

有作弊需求的考生，组织“枪手”利用信息手段合成的照片、

准考证等代替他人考试，呈现出涉及面广、隐蔽性强、成功

率高等显著特征。根据刑法规定，组织替考者、帮人替考的

“枪手”、找“枪手”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考生，

都构成犯罪。本案中，被告人张某洁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专

门组织替考团伙，陆某强等人成为替考“枪手”，冯某伟、王

某等人找“枪手”代替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，依法均应受到惩

处。人民法院通过对组织考试作弊链条的组织者、介绍人、

替考“枪手”、找人替考的考生、制作假证者实施全链条闭合

式打击。对通过作弊进入公职单位的王某等人通报所在单位

严肃处理，相关人员被开除公职，切实维护国家选人用人的

合法性、公正性、严肃性。同时，人民法院还向当地的公务

员考试主管部门发送司法建议书，建议进一步提高考务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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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辨别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加大信息化手段的应用，提升考场

管理水平和人脸识别技术，减少替考可能性。本案也提醒广

大考生要充分认识到诚信应试是公民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

则和法律要求，应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人生梦想，作弊行为害

人害己，切勿心存侥幸、投机取巧，留下人生污点得不偿失，

考试失败可以重来，但误入歧途无法挽回。

（来源：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）

 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2 月 1 日印发




